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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3年9月1日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有关公告详见2023年8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日（周五）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3年9月1日（周五）9:15—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3年9月1日（周五）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机关办公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胡春艳董事（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6.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420,850,0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38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93,685,0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71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27,165,0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7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170,827,3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2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3,662,3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47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27,165,0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730％。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大会，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0,803,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徐薇女士赞成比例超过50%当选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80,4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提案2.00�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0,144,5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705,4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唐守国先生赞成比例超过50%当选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121,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0％；反对705,45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聪、谭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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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8,863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682,694,505股的比例为

0.0115%；

2、本次回购注销涉及7人，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期为2020年5月7日和2020年11月25

日，上市日期为2020年6月5日和2020年12月30日；

3、本次回购资金总额共计531,501.92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手续。

根据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普天科技”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公司2023年6月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2）。

经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根据授权，办理本次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注销手续。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1.� 2019年12月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

期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

对公司本次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A股限制性

股票长期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19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14日，公司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

公示。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3.� 2020年3月2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0]83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 2020年3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

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并对公司本次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A股限制

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 2020年4月1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6.� 2020年5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长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对公司调整后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宜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7.� 2020年6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0年5月7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0年6月5日。

8.� 2020年11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对本次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宜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9.� 2020年12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 预留权益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0年11月25日， 预留权益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0年12月30日。

10.� 2021年4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25,000股，公司计划分别以回购价格6.44元/股和8.08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11.2021年5月19日，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第10点所述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该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于2021

年12月办理完成。 该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125,000股，由683,319,825股变更为683,

194,825股。

12.� 2021年12月1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1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合计373,500股，公司计划分别以回购价格6.44元/股和8.08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13.� 2022年1月5日，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同意第12点所述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该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事项于

2022年4月办理完成。 该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373,500股，总股本由683,194,825股变

更为682,821,325股。

14.� 2022年5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

对首次授予的205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可申请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31,84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为0.2536%。

15.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

象共计205名， 可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31,84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为

0.2536%。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6月10日。

16.2022年9月23日、2022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原激励对象胡富、沈文明、刘暾、胡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工

作调动或个人原因等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126,820股回购注销。 该次回购注销于2022年12月办理完成，公司股本由682,821,325股减少

至682,694,505股。

17.2022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同意对预留权益授予的50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3,49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0547%。 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股份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

通日为2023年1月11日。

18.2023年6月1日、2023年6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程立银、谢鹏程、赵

立英、吉树新、郑文生因工作调动或个人原因离职，激励对象郑军、熊可成当年解除限售系数为0.8，根

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其持有合计78,863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由682,694,505股减少至682,615,642股。

二、本次回购数量及价格

1.回购数量

原激励对象程立银、谢鹏程、赵立英、吉树新、郑文生因工作调动或个人原因离职，激励对象郑军、

熊可成当年解除限售系数为0.8，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其持有合

计78,863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

原激励对象程立银、谢鹏程、赵立英、吉树新、郑文生、激励对象郑军、熊可成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78,863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4,210,146股的

0.0187%、占回购前总股本682,694,505股的0.0115%。

2.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关于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应取得的现金分红的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

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

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 公司在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

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享有2019年度、2020年

度、2021年度、2022年度权益分派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 待该

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 公司本次计划进行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2019

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7位激励对象均由公司代为收取的权益分派所得现金分红部分

由公司进行扣除并做相应会计处理，故不进行回购价格调整。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回购价格为本次回购注销的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6.44元/股或回购实施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8.08元/股或回购实施前1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共计531,501.92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预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前后股本变动表如下：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减少78,863股， 总股本由682,694,505股变更为682,615,

642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仅考虑目前情况下进行本次回购注销的变动情况）：

证券类别 变动前股份数（股） 本次变动股份数（股） 变动后股份数（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492,116 -78,863 14,413,253

高管锁定股 1,432,519 1,432,519

首发后限售股 10,532,583 10,532,583

股权激励限售股 2,527,014 -78,863 2,448,151

无限售条件股份 668,202,389 - 668,202,389

总计 682,694,505 -78,863 682,615,642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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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项目 名称

交易对方 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九月

上市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保证本报

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本报告书所

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就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所提供信息和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情况出具承诺

函，保证其将及时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为本次交易事项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真实、准确和完整，如

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代表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

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

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

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全文，该重组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金山股份、公司、本公司、上市

公司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华电辽宁 指

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为方便表述，在本报

告书中使用相同简称

铁岭公司 指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阜新热电公司 指 阜新金山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铁岭公司及阜新热电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拟出售

资产

指 金山股份持有的铁岭公司100%股权及阜新热电公司51%股权

中国华电 指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为方便表述，在本报告书

中使用相同简称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金山股份向华电辽宁出售其持有的铁岭公司100%股权及阜新热电公司51%股

权

重组报告书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

稿）》

《股权转让协议》 指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

评估基准日 指 2022年12月31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杜律师、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同华评估、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整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由上市公司向华电辽宁出售铁岭公司100%股权和阜新热电公司51%股权。

（二）本次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为金山股份，交易对方为华电辽宁。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金山股份持有的铁岭公司100%股权及阜新热电公司51%股权。

（四）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

（五）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的损益，由交易对方承担，交易双方无需根据过渡期损益调整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与定价情况

根据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031067号，中同华评报字

（2023）第031068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铁岭公司和阜新热电公司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母公司账面净资

产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评估方法

A B C=B-A D=C/A -

铁岭公司 -105,685.59 44,334.48 150,020.07 141.95% 资产基础法

阜新热电公司 -161,630.06 -154,258.07 7,371.99 4.56% 资产基础法

注：由于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为负数，评估增值率取绝对值。

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铁岭公司股权和阜新热电公司股权进行评估， 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作为评估结论。 根据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031067号，中同

华评报字（2023）第031068号），截至评估基准日，铁岭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443,344,781.30

元，交易作价443,344,781.30元。 阜新热电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542,580,700.69元，

根据《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因此金山股份持有的

阜新热电公司股权价值是0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对应51%股权交易作价1元。

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方式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

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收取的

总对价

现金对价 其他

1 华电辽宁

铁岭公司100%股

权、阜新热电公司

51%股权

443,344,782.30元 - 443,344,782.30元

三、本次交易的性质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2022年度及标的公司2022年度和2023年1-2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本次交易拟出

售资产的相关财务指标与交易前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的相关财务指标的

比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名称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铁岭公司 406,837.02 -134,883.19 281,211.68

阜新热电公司 121,149.31 -166,567.86 16,644.74

合计 527,986.33 -301,451.05 297,856.42

上市公司 1,887,136.72 -179,746.91 712,913.00

占比 27.98% 167.71% 41.78%

注：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为2022年度数据、资产总额

为2023年2月28日总资产、资产净额为2023年2月28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资产。

根据上述测算，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资产净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口

径资产净额的50%，且拟出售资产的资产净额绝对值超过5,000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华电辽宁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的全资子公司， 且华电辽

宁持有上市公司17.58%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已在股东大会

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为现金出售，且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

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一）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

1、2023年6月16日，阜新热电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2023年6月20日，铁岭公司唯一股东金山股份作出股东决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2023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4、2023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

2023年6月19日，华电辽宁唯一股东中国华电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

（三）其他批准与授权

1、2023年6月25日，本次评估报告完成中国华电备案程序；

2、2023年8月7日，本次交易的经济行为取得中国华电批复。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1、2023年6月27日，金山股份与华电辽宁作为签署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2023年8月23日，铁岭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2023年8月30日，阜新热电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2023年8月21日，华电辽宁向上市公司支付了全部交易对价，即443,344,782.30元。

（三）本次交易的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存在通过委托贷款方式为标的公司提供资金的情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

日，金山股份及所属企业对铁岭公司和阜新热电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共计28.29亿元，阜新热电公司欠付

金山股份股利款0.78亿元、煤款2.36亿元，铁岭公司欠付金山股份煤款0.52亿元，共计31.94亿元。 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日，铁岭公司和阜新热电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偿还全部存续债务（包括委托贷款、借款、经

营性往来及其截至还款日的应付利息等）。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四、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人员安排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然

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责任。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更换的情况。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前， 上市公司存在通过委托贷款方式为标的公司提供资金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铁岭公司和阜新热电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偿还全部存续债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协议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主要为《股权转让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协议

各方均依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无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了相关承诺，承诺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

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上市公司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交易各方应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各项承诺，相关方应继续按照协议约定

内容及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第三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全部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持有的铁岭公司100%股权和阜新热电公司51%股权已过

户登记至华电辽宁名下，上市公司不再持有该等标的资产股权。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

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金杜律师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交易已履行相应的批准和授权程序，《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先决条件已得到

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2.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全部支付。

3.�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金山股份依法履行了

将标的资产交付至交易对方的法律义务。

4.�标的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偿还全部存续债务。

5.�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金山股份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金山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 �自金山股份取得中国华电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金山股份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7.�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相关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相关各方

正在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8.�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各相关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

形。

9.金山股份已就本次交易事宜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

关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要求。

10.�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八、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所述的后续事项，在相关

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

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第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4、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有关备查文件：

1、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3号泰宸商务大厦B座23层

联系人：刘维成、马佳

电话：024-83996009

传真：024-83996039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骆毅平、刘雪、张璐

电话：010-5683� 9519

传真：010-5683� 9400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

证券代码：600297� � � � � � � � �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2023-073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田鸿榛先生的

书面辞职申请，田鸿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田鸿榛先生不在公司担

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田鸿榛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其辞职报告自送到公司

董事会时生效。

田鸿榛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董事会对田鸿榛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股票代码：000762� � � � � � �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2023-016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

科技有限公司采矿权证到期续办完

成暨取得延续登记后最新采矿许可

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

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扎布耶” ）取得经自然资源部准予延续登记《西藏日喀则仲巴

县扎布耶盐湖矿床采矿许可证》的通知。

《西藏日喀则仲巴县扎布耶盐湖矿床项目采矿许可证》，证号：C5400002011055240111727，

有效期限：壹拾陆年（2022年5月6日-2038年5月5日），为进一步提升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本

次增加铷、铯两种伴生矿的开采矿种，其余信息未发生重大变更。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一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上海证券交易所ETF暂停申购、赎回

业务的公告

因香港恶劣天气原因，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于2023年9月1日半日或全日暂停交易。为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上海证券交易所ETF于2023年9月1日全天暂停申购、赎回业务。具体基金明细

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扩位证券简称

513020 国泰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科技ETF

517110 国泰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新药沪深港ETF

517090 国泰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共赢ETF

517500 国泰中证沪港深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游戏沪港深ETF

上述基金暂停申购、赎回期间，投资者仍可进行其二级市场交易。 若2023年9月4日香港证券及衍

生产品市场恢复正常交易，上述基金将于同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

告。 若2023年9月4日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继续暂停交易，本公司将另行公告上述基金暂停申购、

赎回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

敬请投资者做好相关安排，避免因暂停申赎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g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

国泰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国泰估值优势混合（LOF）

基金主代码 1602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兆祥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治彪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治彪

离任原因 因内部工作调整需要

离任日期 2023年9月1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国泰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研究精选两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国

泰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国泰研究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将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3-040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

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9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

披露的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8月31日，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18,452股， 占公司总股本121,637,381股的比例

为0.5084%，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0.36元/股， 最低价为48.39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

911,830.8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公告编号：2023-069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上海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

参加由上海证监局、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 年上海辖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

年9月7日（周四） 14: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3年半年报业绩、公司治理、发

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

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问题征集二维码）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3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23-061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上海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网上

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

参加由上海证监局、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上海辖区

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

net/），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年9月7日（周四） 14:00-16:

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3年中报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

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问题征集二维码）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日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税延养老C

2023-08-01 16.4557 21.9967 15.1378 22.6188 12.4103 15.9637 14.0882 5.9944 43.1183 10.5199 11.6811 10.1618 10.3119 10.4195 11.1892

2023-08-02 16.4545 21.9897 15.1308 22.5860 12.3950 15.8983 14.0129 5.9682 42.9283 10.4675 11.6712 10.1575 10.2976 10.4117 11.1925

2023-08-03 16.4564 22.0176 15.1362 22.6027 12.3997 15.9088 14.0512 5.9938 43.0441 10.4324 11.6766 10.1587 10.3112 10.4275 11.1848

2023-08-04 16.4587 22.0371 15.1416 22.6230 12.4535 16.0289 14.0773 6.0108 43.1811 10.5158 11.6845 10.1677 10.3181 10.4400 11.1727

2023-08-07 16.4597 22.0092 15.1204 22.5870 12.4305 15.9262 13.9754 5.9727 42.9322 10.5446 11.6757 10.1591 10.2985 10.4337 11.1674

2023-08-08 16.4609 22.0012 15.1083 22.5764 12.4310 15.8912 13.9561 5.9574 42.8267 10.5247 11.6733 10.1541 10.2912 10.4283 11.1688

2023-08-09 16.4615 21.9807 15.0850 22.5483 12.3882 15.8070 13.9339 5.9377 42.6223 10.3675 11.6680 10.1376 10.2807 10.4188 11.1624

2023-08-10 16.4644 21.9963 15.0916 22.5631 12.4052 15.7735 13.9790 5.9473 42.6915 10.3583 11.6708 10.1423 10.2903 10.4169 11.1702

2023-08-11 16.4606 21.9377 15.0271 22.4724 12.3193 15.5827 13.7779 5.8342 42.0042 10.2565 11.6497 10.1058 10.2455 10.3940 11.1673

2023-08-14 16.4622 21.9309 15.0359 22.4733 12.3448 15.5693 13.7005 5.8201 41.9407 10.3976 11.6507 10.1061 10.2379 10.3825 11.1855

2023-08-15 16.4626 21.9257 15.0139 22.4580 12.3075 15.5334 13.6241 5.8130 41.7774 10.3439 11.6430 10.0986 10.2352 10.3738 11.1981

2023-08-16 16.4612 21.9034 14.9814 22.4095 12.2559 15.3833 13.5370 5.7745 41.4505 10.2068 11.6251 10.0822 10.2176 10.3527 11.1930

2023-08-17 16.4643 21.9283 15.0057 22.4422 12.2822 15.4371 13.6608 5.7935 41.6519 10.3032 11.6394 10.0958 10.2313 10.3598 11.2002

2023-08-18 16.4620 21.8965 14.9626 22.3826 12.2076 15.2434 13.4691 5.7317 41.1793 10.0829 11.6164 10.0715 10.2111 10.3445 11.2009

2023-08-21 16.4630 21.8632 14.9369 22.3325 12.1805 15.2001 13.3328 5.6654 40.7777 10.1008 11.6035 10.0581 10.1866 10.3215 11.2139

2023-08-22 16.4660 21.8672 14.9455 22.3720 12.2601 15.3814 13.3428 5.7085 41.0597 10.2900 11.6168 10.0733 10.2038 10.3255 11.2343

2023-08-23 16.4604 21.8067 14.8950 22.2944 12.2113 15.1866 13.1236 5.6283 40.5057 10.1220 11.5880 10.0484 10.1718 10.2902 11.2278

2023-08-24 16.4639 21.8218 14.9044 22.3115 12.2076 15.1701 13.3114 5.6337 40.6889 10.1694 11.6045 10.0561 10.1826 10.2965 11.2163

2023-08-25 16.4615 21.7814 14.8680 22.2691 12.1454 15.0328 13.2034 5.6168 40.3638 9.9780 11.5860 10.0358 10.1644 10.2753 11.2254

2023-08-28 16.4682 21.8060 14.8731 22.3109 12.1959 15.0922 13.2891 5.6838 40.6544 10.0441 11.6040 10.0500 10.1889 10.2778 11.2359

2023-08-29 16.4741 21.8639 14.9369 22.3822 12.2858 15.2591 13.5213 5.7409 41.2814 10.2336 11.6392 10.0831 10.2191 10.3100 11.2347

2023-08-30 16.4762 21.8762 14.9652 22.3899 12.2841 15.2655 13.6060 5.7390 41.3924 10.3434 11.6529 10.0868 10.2257 10.3425 11.2351

2023-08-31 16.4761 21.8607 14.9575 22.3650 12.2667 15.2619 13.5717 5.7068 41.2172 10.3131 11.6443 10.0772 10.2161 10.3490 11.2367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3-09)仅反映投资账户2023年08月01日-2023年08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3年10月10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3-09）

《中国证券报》（2023-09-02）


